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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评选表彰洛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有关事项的通

知 

 
(洛政〔2009〕13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洛阳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洛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洛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全市重大项目的建设者，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加快洛阳建设的大局，积

极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抢抓发展机遇，助推重点项目建设，团结拼搏，攻坚破难，为拉动全

市投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树立榜样、激励先进、弘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

神，进一步调动全市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研究，决定评选洛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

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在我市重大项目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行各业人员，全市共评选表彰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10

名。 

  已被授予国家、部委、省级劳动模范称号者一般不参加评选；已经获得洛阳市劳动模范称号，如

无新的特殊贡献，一般不再参与推荐和评选；副县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洛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须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立足本职，奋发进取，勇于奉献； 

  2．在工程建设中，有较强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工作积极，清正廉洁，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3．工作不辞辛苦，辛勤努力，积极向国家、省有关部门争取到数额较大的国家建设资金，顺利完

成项目立项等前期工作； 

  4．在工程建设中，能坚持质量第一，严格按操作规程施工，在防止重大事故或排除事故隐患中做

出突出成绩者； 



  5．在工程建设的组织、设计、施工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工

期、质量、造价控制上有显著成效的。 

  凡是未建立党组织、未组建工会，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养老、工伤、失业、医疗保险的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直接责任单位，不得评

选。违反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的，实行一票否决。 

  三、评选原则 

  劳动模范的评选推荐要严格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充分体现“广泛性、先进性和代

表性”；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坚持标准，严格程序，民主推荐，接受群众监督，采取“自下而

上、逐级审查”的办法进行。 

  四、评选推荐程序 

  1．基层单位推荐。被推荐的候选人必须经民主评议产生，并经职代会讨论同意。然后，将被推荐

对象的事迹及相关材料、民主评议情况等相关材料归口上报审核。 

  2．在基层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由各主管单位和相关部门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由市重大项目建

设劳动模范评选办公室汇总上报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3．市劳动模范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提出审核意见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4．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后，在《洛阳日报》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请市政府正式行

文。 

  五、奖励办法 

  市政府召开洛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对劳动模范予以命名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奖

章，并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六、评审机构 

  为了切实做好评选表彰工作，成立洛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模范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审和

表彰大会的筹备工作。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由下列人员组成： 

  组 长：吴中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张冀昌（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王守国（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田亚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段敬全（市总工会副主席） 

  骆延军（市监察局副局长） 

  刘庆林（市财政局副局长） 

  赵 毅（市国资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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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山明（市发改委重点办主任） 

  张庆环（市信访局副局长） 

  都全现（市科技局副局长） 

  李书理（市人事局纪检组长） 

  高卫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徐龙欣（市农业局副局长） 

  马恒祥（市人口计生委纪检组长） 

  王 英（市审计局副局长） 

  王清梅（市环保局副局长） 

  王富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电话：63340967），段敬全同志兼办公

室主任。 

  七、评选要求 

  为切实做好全市重大项目建设评选表彰工作，各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

格按照劳动模范评选条件、程序进行推荐。 

  各项目建设指挥部和各相关单位要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拼搏进取、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掀起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的高潮，为加速推进我市城市建设和工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建设新型工业城市再立新功，为实现“五年倍增”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洛阳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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